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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公 共 关 系 

              
 
Ａ. 营销材料   
   

1. 营销司应制作媒体资源和内容来支持分会、区及复合区的公关活动。内容应储放在国际总
会的官方网站上，包括以下项目：  

 
a. 营销及传播主席指南。     

                                
b. 社交媒体的提示和资源区 

 

c. 新闻发布样本 

 

d. 服务和活动计划的影片 

 

e. 投影片讲稿 

 

f. 宣传用的图片 

 

g. 标志 

 
2. 品牌规定将会定期修订并提供在国际总会官方网站上供下载。 

 
3. 国际狮子会每年须准备最新的出版品目录表，并寄给索取之分会及区。 

 
4. 总会长之活动计划及其影片应刊登在 7/8 月份狮子杂志或可由国际狮子会网站下载。所有

国际理事、总监议会议长、下任总监(非总监议会议长者)、及国际职位候选人均将收到一
份。 
 
 

Ｂ. 干部及理事 
 

宣传资料    
                            
1. 候选人自传。所有国际职位候选人一经确认应即寄出自传数据表。营销司使用其中数据准

备一份简短自传供候选人核准。若候选人当选，则此核准之自传即成为此国际干部或理事
为下年度之官方自传。此官方自传也做为选举新闻发布之基本资料，以自传数据表格于年
会之后随即发给当地媒体。不保存落选人自传及自传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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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任国际干部及理事自传。在国际年会之前，存档之官方自传应寄给续任职位之所有国际
干部及理事审视是否须修改。备妥更新自传后，移除以前之自传并销毁之。 
 

3. 宣传照片。所有国际职位候选人在寄自传数据表同时应附三张适合宣传目的之彩色照片。
照片必须为彩色，尺寸不得小于 3.5 * 5 英寸及大于 8 * 10 英寸， 费用为候选人自费。国
际狮子会为官方用途所须增加张数之费用由国际狮子会负担。不退回落选人之照片。 
 

4. 总会长照片。以下新任国际总会长照片之费用应由国际狮子会负担：      
a. 一般宣传目的之黑白及彩色照片各一张。 
b. 一张 20 * 24 英寸彩色照片于总会长任期内在国际狮子会展示，并于任期结束时交还。 
c. 一张 8 * 10 英寸半身彩色照片悬挂于国际狮子会之前总会长厅廊。 

 
5. 国歌。营销司应保存所有国际干部及理事之国歌录音带。 

 
6. 国际访问者资料袋。应旅行部门、接待狮友之要求，营销司应寄国际访问者资料袋给接待

狮友以助宣传国际演讲人之访问。应包括以下之数据：三份演讲人之自传；三张照片；一
份官方礼仪手册；若与接待国家不同国家时，演讲人之国歌录音带；若与接待国家不同国
家时，演讲人国家之桌上用附座国旗；如何在当地宣传之建议；及包括一封信要求接待狮
友鼓励演讲人演讲及/或答复有关青少年活动之问题。  

 
7. 前国际干部及国际理事之宣传资料。每隔五年，营销司应寄给前国际干部及国际理事一存

档中他们的自传及照片。他们可以更新自传或照片或两者。营销司将新数据存盘，但只在
有特定之要求时才复制。    
 
 

Ｃ. 视听材料      
    

1. 营销司应制作相关题目之录像带及幻灯片，并尽可能在分会用品供应目录上报最低之价
格。 
 

2. 新网站作品在网上评审标准为内容及设计。每年总会长之活动录像带依适当之官方语言免
费发给总监及国际理事。 
 
 

Ｄ. 比赛             
 
营销司应指定、定义资格条件、协调、执行所有比赛，并根据各项比赛所订定规则评审(及在
此规定的地点）。获胜者将根据各项比赛所订定规则宣布。每年营销司于春季理事会会议之
前，负责在比赛年份拟议该年度比赛的范围、时间表、沟通计划并提交给国际理事会营销沟
通委员会，然后须经该委员会将批准或否决届时的所有比赛计划。 

1. 所有官方比赛须均由国际理事会营销沟通委员会成员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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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旦完成评审，国际狮子会将通知获奖者。并根据比赛规则宣布获胜者。 

3. 根据比赛规定的奖励结构颁发奖品。 

4. 比赛作品成为国际狮子会总部的财产。国际狮子会可以任何合适的方式使用比赛作品。 

 
 

Ｅ. 官方礼节规定                 
 
国际狮子会官方礼节规定如附录 B。 
    
      

Ｆ. 奬项  
 
国际总会长应尽可能亲自颁赠奬项，但于特别情况可指派代表颁赠。所有奬应于总会长任期
内颁赠，不得迟于卸任 60 天后，除非在其任期结束时公开颁发。所有未在此期间内及依照此
条件颁发之奬均无效。国际狮子会总部应管理完整的给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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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得奖要件 
总会长任期内
可颁发的数量 

如何提名 符合资格者 核准者 

亲善大使奬 
依国际总会长之自

由裁量 40 

提交推荐信函和
支持资料至 LCI
总部国际总会长

办公室 

曾得奬狮友
不得再获奬 

现任国际 
总会长 

总会长奬 
参阅现任国际总会
长所寄出的得奖条

件信函 

 
1625 

（外加 200 个
专门给 2019-

2020、2020-

2021 及 2020-

2022 狮子年度
的行动 100） 

依国际总会长之
纲领来提交推荐

表格 

所有狮友与
非狮友 

现任国际 
总会长 

国际领导奬章 
参阅现任国际总会
长所寄出的得奖条

件信函 

 
1625 

（外加 200 个
专门给 2019-

2020、2020-

2021 及 2020-

2022 狮子年度
的行动 100） 

依国际总会长之
纲领来提交推荐

表格 

所有狮友及
青少狮 

现任国际 
总会长 

狮友表扬奖章 

奉献于灾难援助，
拯救生命的工作或
国际总会长认为合
宜的服务活动之狮

友  

75 

提名信函包含简
述受提名者的成
就，提交给国际
狮子会总部总会

长办公室 

所有狮友 
现任国际 
总会长 

国际理事 
表扬奬 

完成两年服务的国
际理事 

依该年度即将
卸任的第二年
国际理事人数 

自动授予 
即将卸任的
第二年国际

理事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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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总会长 
感谢状 

参阅现任国际总会
长所寄出的得奖条

件信函 

参阅现任国际
总会长所寄出
的得奖条件信

函 

参阅现任国际总
会长所寄出的得

奖条件信函 

所有狮友、
青少狮及非

狮友 

现任国际 
总会长 

人道主义奬 
颁赠给对人道主义
有重大成就之个人

或团体 
1 

提名截止日期为
颁奬年度的国际
年会前之 12 月

31 日 

狮友非狮友 

LCIF 执行委员
会提名三位，
国际总会长做
最后之选择 

荣誉狮友奖章 
本奖为死后追赠之

奖 15 

提交推荐信函和
支持资料至 LCI
总部国际总会长

办公室 

本奖不得颁
给得过亲善
大使之狮友
及非狮友 

现任国际总会
长 

LCIF人道友
谊奖 

依国际总会长之自
由裁量或 LCIF 主席 50 狮友的书面 

凡得过本奖
之狮友就不

能再得 

现任国际总会
长及 LCIF 主

席 

国际和平海报
牌匾* 

由国际总会长或
LCIF 主席决定 

每年无限量 不适用 
未曾获此奖
励的狮友 

现任国际总会
长及 LCIF 主

席 

国家领袖奬章 
依国际总会长之自

由裁量 
每年没限制 不适用 

未曾得到本
奬之国家元
首或政府首

长 

现任国际总会
长 

荣誉奬章 
依国际总会长之自

由裁量 
每年没限制 不适用 

未曾得到本
奬之首相 (非
为国家元
首) ，州长 

现任国际总会
长 

国际总会长功
绩奬章 

依国际总会长之自
由裁量 

每年没限制 不适用 
未曾得到本
奬之地方政

府首长 
现任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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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制定的国家领袖奖章、荣誉奖章和国际总会长功绩奖章 
 

1. 注释  
 
除了在狮子会活动中颁奬给狮友，非经国际理事会或其指定人书面核准奬项及受奬人，任
何狮子会或狮子会之团体或区(单、副或复合)不可颁赠任何国家级或国际性之奬励。所有证
明书、奬励及会员卡等有总会长之署名；并尽可能的翻译为适当之语文。非经国际理事会
核准不得新设任何由总会颁发或由分会用品供应司出售之狮友、女狮或青少狮奬项。 
国际总会长感谢证书将由国际总会长以其决定之数量提供给执行干部、国际理事、前国际
理事、前国际总会长及其他国际总会长授权之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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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国际狮子会的官方礼节规定政策。
此礼节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认可狮子会领导
人的位阶顺序。只有主讲人须要向全体贵
宾致意。 
 
Ａ.优先级        
    

*某些职位可能不适用于某些宪章区。 
请依地方情形施行。 

 
应依以下顺序介绍狮友： 

1. 国际总会长 
2. 前任国际总会长 
3. 国际副总会长(按职位次序) 
4. 前国际总会长(注 b) 
5. 国际理事(a)(国际理事会指派

委员)* (青少狮-狮友理事会联
系人)**(a) 

6. LCIF 信托理事会 
7. 前国际理事(c) 
8. 前 LCIF 信托理事会及前指派

理事 
9. GAT/LCIF 宪章区领导人、新

声音宪章区主席**(a) 

10. LCIF 宪章区副领导人、GAT
区域领导人 

11. LCIF 地区领导人、FWC/GAT 
地区领导人、日本副宪章区领导
人、新声音宪章区发言人** (a) 

12. 总监议会议长(a) 
13. 总监 
14. 国际行政干部 
15.   复合区 FWC/GMT/GLT/GST  

及 LCIF 协调员 
16.   前任总监 (a) 
17.   副总监(依其顺序) 

18.   复合区主任委员及协调员(a)  
19.    前总监议会议长(a) 
20.    前总监(a) 
21. 复合区秘书(自愿)(a) 
22. 复合区财务(自愿)(a) 
23. 区秘书(a) 
24. 区财务(a) 
25. 区 FWC/GMT/GLT/GST 及

LCIF 协调员(a) 
26. 专区主席(a) 
27. 分区主席(a) 
28. 区委员会主席及协调员(a)  
29. 分会会长(a) 
30. 前任分会会长(a) 
31. 前分会会长(a) 
32. 分会秘书(a) 
33. 分会财务(a) 
34. 复合区秘书(职员)(a) 
35. 复合区财务(职员)(a) 
36. 区行政秘书(职员)(a) 

 
*总会长指派的国际理事会及 LCIF 执
行委员会的指派委员，应在介绍过去
担任同职的狮友之前。介绍时应提到
其指派之职衔。 
 
** 如果新声音或青少狮-狮友联系人
的活动被停止，该职位将从礼仪名单
中删除。 

 
以上备注之解释：   
                           
(a) 有一位以上出席时应照姓的罗马

拼音字母决定顺序。若第一个字
母相同，则以第二个字母为准。
若有罗马拼音相同的姓，便以名

 

国  际  狮  子  会 
官方礼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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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罗马拼音为准。同名同姓，则
以年资决定。 

(b) 有一位以上出席时刚卸任者优
先。 

 
(c) 有一位以上出席时以前总会长的

规定为准 (上面第(b)项规定)。有
一位以上同期的前国际理事在场
便依第(a) 项规定。   

 
一般建议: 
担任一个以上职务的狮友，应介绍其
最高的职务。上面名单外之 职务  ，
请依当地 习俗安排。但经选举产生的
职位比指派的职位享有优先介绍权。
茂文钟士会员应一整体介绍。介绍演
讲人时必须提到其茂文钟士会员的身
份。 
 

Ｂ. 非狮友贵宾            
              

非狮友贵宾出席时，应按照当地礼仪
及/ 或习俗决定优先级。应记得若非
狮友贵宾为主讲人，其席次应安排在
主席右侧。(参阅下页规定)    
                                          

Ｃ. 首桌座次规定                        
 
若会场无中央讲台，主持会议干部或
主席应于首桌中央，参阅下图 (图
一)。主讲人应坐座次 2 号之位置，其
余狮友贵宾按照一般优先级入座。如
有可能，主席或主持会议干部(通常应
为分会会长、总监、总监议会议长或
国际总会长)之左右两侧之座位数应相
同。 

 (听众) 
图一                                
    
  7   5   3   1   2   4  6 
      

如图二所示，有讲台之首桌座次大体相
同，除会议主席或主持会议干部通常坐在
讲台之左侧(面对听众)，主讲人坐在讲台
之右侧。 

 (听众) 
    图二                                
  7   5   3   1 讲

台 
  2   4   6   8 

 
当配偶陪同出席，坐在桌子左侧时应
坐在会员之左边，坐在桌子右侧时应
坐在会员之右边。 
 

Ｄ. 司仪及会议秘书 
 
有些活动，司仪(MC)非为主席或主持
会议干部另为他人。司仪之座位应按
照当地习俗决定或坐在首桌之一端。
若其职位依一般优先级有特定座位 
(如前国际总会长在区活动担任司
仪)，应依礼节规定。在少数场合有会
议秘书时，应按照当地习俗决定。 
 

Ｅ. 多桌首桌之安排 
 
若首桌不只一桌时，最高阶层所坐之
桌即为首桌。请注意勿将相同阶层之
狮友安排坐在不同桌。 
 

Ｆ. 介绍首桌贵宾之规定 
 
介绍首桌贵宾应由会议主席或主持会
议干部开始，接着介绍首桌优先级最
低位贵宾至最高位。当配偶陪同时，
应与狮友一起介绍。(例如“前国际理
事某某及夫人某某”) 
 

Ｇ. 国歌 
 
当国际理事会之正式代表(无论现在是
否服务于理事会)于他国出席活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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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演奏其国歌。他们有要求演奏其 国歌之权利。 
 


